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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台办公共服务清单服务指南

1. 台湾同胞投资法律宣传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》第三条：国家依

法保护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、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

五条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台湾同胞投资提供优质、规范、方便

的服务。各级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事机构应当做好台湾同胞投资

的法律宣传与咨询、投诉受理和纠纷解决等工作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港澳台工作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在本市投资、创业、就业、生活的台湾同胞；台资企业（含

独资、合资、合作企业）负责人及管理人员；拟来本市考察、投

资的台湾工商团体、行业协会及台商代表；涉台工作干部、基层

服务人员及相关社会公众。

四、服务流程

通过台企走访，定期收集台胞台商对法律政策的咨询热点，

编制《惠台政策汇编》，并实地到企业进行政策解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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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台企开展“法治体检”“送法进台企”等活动，确保政策

解读准确、及时、易懂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常态化服务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港澳台工作科，0558-22626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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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台湾同胞投资法律咨询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》第三条：国家依

法保护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、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

五条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台湾同胞投资提供优质、规范、方便

的服务。各级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事机构应当做好台湾同胞投资

的法律宣传与咨询、投诉受理和纠纷解决等工作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港澳台工作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在本市投资、创业、就业、生活的台湾同胞；本地注册或拟

设立的台资企业（含独资、合资、合作企业）；来本市考察投资

环境的台湾工商团体、行业协会及台商代表；涉台园区、台商协

会及为其提供服务的相关机构。

四、服务流程

台胞台商可通过现场来访、电话咨询、线上提交等方式提出

法律咨询申请：工作人员对咨询内容进行初步分类，一般政策咨

询（如投资备案、税收优惠、社保缴纳等）：由台办工作人员直

接答复；专业法律问题（如合同纠纷、知识产权、劳动争议、公

司治理等）转介至合作律师事务所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，安排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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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律师提供服务。对涉及多部门的综合性问题，由市台办牵头召

开协调会，联合司法、商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解答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常态化服务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港澳台工作科，0558-2262657。



5

3.台商投诉调处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》第三条：国家依

法保护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、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

五条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台湾同胞投资提供优质、规范、方便

的服务。各级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事机构应当做好台湾同胞投资

的法律宣传与咨询、投诉受理和纠纷解决等工作。

3.《安徽省保护和促进台湾同胞投资条例》第四条：各级人

民政府应当优化投资环境，鼓励台湾同胞投资，做好台湾同胞投

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事机构负

责台湾同胞投资合法权益保护的组织、指导、管理、协调工作。

第五条：省、设区的市和台湾同胞投资集中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

政府应当建立台湾同胞投资保护协调处理机制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

督促有关部门处理台湾同胞投资合法权益保护的重大问题。

第三十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事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

门接到台湾同胞、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投诉后，除法律、行政法

规另有规定外，应当在六十日内将处理情况回复投诉人。对应当

由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处理的投诉事项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台湾事

务办事机构应当在十五日内转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。其他有关部

门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时限处理投诉，并在回复投诉人的同时，

将处理情况书面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事机构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港澳台工作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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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服务对象

在本市投资设立的台资企业（含独资、合资、合作企业）；

在本市工作、生活的台湾同胞个人；台湾地区企业、经济组织在

本市开展经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合法权益受损情形。

四、服务流程

台商可通过面诉、函诉、电诉/网诉提交投诉，台办在收到

投诉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查，材料齐全、属于受理范围的，

予以登记并出具《投诉受理回执》；材料不全的，一次性告知补

正；不属于受理范围的，说明理由并引导至其他法定渠道。分类

处理投诉事项，属地事项：交由事发地县（市、区）台办牵头协

调处理；跨区域或重大复杂事项：由市台办直接组织协调，或提

请市政府召开专题协调会；需职能部门处理的事项：在 5个工作

日内转交相关主管部门，并明确办理时限。承办单位通过约谈、

实地核查、调阅资料等方式了解情况；组织投诉方、被投诉方及

相关单位进行调解协商；必要时引入律师、行业协会、人民调解

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参与。承办单位在 60 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答

复投诉人；同时将处理情况通报同级台办备案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常态化服务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港澳台工作科，0558-22626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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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台胞求助服务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根据台胞需要，提供经常性、常态性、为台胞认可的服务事

项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港澳台工作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在本市居住、就业、就学、创业、旅游或探亲的台湾同胞；

遇到突发困难（如证件遗失、疾病急难、财产纠纷、人身安全受

威胁等）需紧急援助的台胞；对政策适用、办事流程、权益保障

等存在疑问并寻求帮助的台胞。

四、服务流程

台胞可通过电话求助、现场求助、线上求助、信函求助等方

式提出求助，工作人员在接到求助后立即登记，紧急事项即时响

应；一般事项在 1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评估并确认受理；不属于

受理范围的，说明原因并引导至相应部门（如公安、医院、法律

援助中心等）。对求助事项进行分类处置，生活救助类（如临时

困难、寻医问药、证件补办）：协调民政、卫健、公安等部门提

供帮扶；政策咨询类（如居住证办理、子女入学、社保医保）：

提供政策解读或陪同办理；权益维护类（如劳资纠纷、租房矛盾、

消费维权）：联动人社、住建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介入调解；紧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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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类（如突发疾病、意外事故、人身安全受威胁）：启动应急

机制，协调公安、医疗等力量第一时间处置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常态化服务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港澳台工作科，0558-22626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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